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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董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于

2014

年

5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方

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 《关于召开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

2014

年

5

月

29

日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以电视会议方式在公司深圳总

部、上海等地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侯为贵先生主持

,

应到董事

14

名

,

实到董事

11

名

,

委托他人出席董

事

3

名

(

副董事长张建恒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

已书面委托董事王占臣先生行使表决权

;

董

事董联波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

已书面委托副董事长谢伟良先生行使表决权

;

董事殷一

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

已书面委托董事史立荣先生行使表决权。

),

公司监事会成员及相

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审议通过 《公司关于与中兴和泰签订

<

房地产及设备设施租赁框架协议

>

的日常关联交易议

案》

,

决议内容如下

:

同意公司与关联方深圳市中兴和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兴和泰”

)

签订《房地产及

设备设施租赁框架协议》

,

合同期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在合同有效期内最高累计交易金

额为人民币

7,500

万元。

表决情况

:

同意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与中兴和泰签订酒店服务

<

采购框架协议

>

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

决议内

容如下

:

同意公司与关联方中兴和泰签订酒店服务《采购框架协议》

,

合同期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在合同有效期内最高累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9,000

万元。

表决情况

:

同意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提供金融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

决议内容如下

:

1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兴通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

与关联方中兴和泰签

订 《

2014

年金融服务协议》

,

预计该协议下财务公司

2014

年度向中兴和泰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存款服

务

,

每日存款金额预计最高结余

(

本金连利息

)

为

5,400

万元人民币。

2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财务公司与关联方中兴和泰签订《

2014

年金融服务协议》

,

预计该协议下财

务公司

2014

年向中兴和泰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结算服务

,

且用于结算的资金将仅限于中兴和泰或其控

股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放的现金存款

,

该结算服务作为一项基本服务不向中兴通讯集团

1

成员单位收

取服务费。

1

中兴通讯集团指本公司及遵守中兴通讯集团章程，具备基本经营条件且依法成立的企业单位，向

本公司董事会提出申请且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成为中兴通讯集团的成员公司的本公司若干境内子公

司、联营公司及合资公司。

表决情况

:

同意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关于上述三项关联交易说明如下

:

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以下简称“《深圳上市规则》”

),

公司董事长侯为贵先生担

任中兴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兴发展”

)

的董事长

,

属于《深圳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第

(

三

)

项规定

的情形

,

中兴发展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中兴和泰为中兴发展的子公司

,

因此

,

中兴和泰是公司的关联法

人。公司与中兴和泰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2

、董事长侯为贵先生担任关联方中兴和泰的母公司中兴发展董事长

,

在本次会议审议与中兴和泰

的关联交易事项时

,

侯为贵先生均进行了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下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A/H):000063/763� � �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1423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监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于

2014

年

5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方

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 《关于召开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

2014

年

5

月

29

日

,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深圳总

部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谢大雄先生主持

,

应到监事

5

名

,

实到监事

5

名。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与中兴和泰签订

<

房地产及设备设施租赁框架协议

>

的日常关联交易议

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与中兴和泰签订酒店服务

<

采购框架协议

>

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提供金融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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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下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1

、与酒店服务采购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或“中兴通讯”

)

已与深圳市中兴和泰酒店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中兴和泰”

)

签署酒店服务《采购框架协议》

,

预计该协议下本公司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期间向中兴和泰或其子公司采购酒店服务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人

民币

9,000

万元。

2

、与房地产及设备设施租赁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公司已与中兴和泰签署《房地产及设备设施租赁框架协议》

,

预计该协议下本公司

2014

年

7

月

1

日

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期间向中兴和泰或其子公司出租房地产及设备设施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

为人民币

7,500

万元。

3

、与金融服务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兴通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

已与中兴和泰签署《

2014

年

金融服务协议》

,

预计该协议下财务公司

2014

年度向中兴和泰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

,

每日存款

金额预计最高结余

(

本金连利息

)

为人民币

5,400

万元

;

财务公司

2014

年度向中兴和泰及其控股子公司提

供结算服务

,

且用于结算的资金将仅限于中兴和泰或其控股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放的现金存款

,

该结

算服务不收取手续费。

(

二

)

审议程序

1

、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4

年

5

月

29

日

,

本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及财务公司与关联

方中兴和泰就上述关联交易分别签署的相关协议文件。

2

、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董事长侯为贵先生因担任关联方中兴和泰的母公司中兴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兴发展”

)

董

事长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以下简称“《深圳上市规则》”

),

在本次会议审议与中兴和泰

的关联交易事项时

,

侯为贵先生回避了表决。

以上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

请见下表

:

1

、采购酒店服务、出租房地产及设备设施的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

易标的

交易一

方

交易

相对方

（关联人）

预计最高累

计交易金额

预计交易价格（人民币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实

际交易金额（人民

币万元）

酒店 服 务

采购

酒店服务 本公司 中兴和泰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预计最高累计交

易金额： 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

采购价格不高于中兴和泰向其

他购买同类产品（或服务）数量

相当的客户出售产品 （或服务）

的价格，具体价格以双方签署具

体协议时确认。

３

，

１３３

房地 产 及

相应 设 备

设施出租

房地产及

设备设施

本公司 中兴和泰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预计最高累计交

易金额： 人民币

７

，

５００

万元

位于深圳大梅沙的酒店房地产

及相关设备设施租金为

６８

元

／

平

米

／

月；位于南京的酒店房地产及

相关设备设施租金为

４２

元

／

平米

／

月；位于上海的酒店房地产及相

关设备设施租金为

１１０

元

／

平米

／

月；位于西安的酒店房地产及相

关设备设施租金为

４１

元

／

平米

／

月。

３

，

１５９

注

:2013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预计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期间向关联方中兴和泰或其控股子公司采购酒店服务金额上限为人民币

9,000

万元

,

中兴和泰

或其控股子公司预计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期间向本公司租赁房地产及相应设备设施的金

额上限为人民币

4,800

万元。

2

、金融服务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一方

交易相对方

（关联人）

２０１４

年每日存款金额预计最

高结余（本金连利息）（人民币

万元）

２０１３

年每日存款金额预计最

高结余（本金连利息）（人民币

万元）

金融服务———存款服

务

财务公司 中兴和泰

５

，

４００ ２

，

６９５

金融服务———结算服

务

财务公司 中兴和泰

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秉承“依托集团、服务产业、集中共享、

规范创新”的方针向中兴通讯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各项金融服

务，结算服务作为一项基本服务，财务公司均不向中兴通讯集

团成员单位收取服务费。

注

1:

根据具体情况

,

财务公司将基于《

2014

年金融服务协议》向中兴和泰或其控股子公司提供金融

服务。除非另有书面协议

,

财务公司向中兴和泰的控股子公司提供《

2014

年金融服务协议》项下的金融

服务时

,

应适用《

2014

年金融服务协议》项下之条款

,

中兴和泰应促使其控股子公司履行《

2014

年金融服

务协议》项下之义务或责任。

注

2:

中兴通讯集团指本公司及遵守中兴通讯集团章程

,

具备基本经营条件且依法成立的企业单位

,

向本公司董事会提出申请且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成为中兴通讯集团的成员公司的本公司若干境内子

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资公司。

3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2014

年年初至披露日

,

本公司向中兴和泰或其控股子公司采购酒店服务采购的交易总额为人民币

1,402.47

万元。

2014

年年初至披露日

,

本公司向中兴和泰或其控股子公司出租房地产及设备设施的租赁总金额为

人民币

1,732.16

万元。

2014

年年初至披露日

,

财务公司向中兴和泰或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存款服务的每日存款金额预计

最高结余

(

本金连利息

)

为人民币

4,726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基本情况

深圳市中兴和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曾力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

:

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倚云路

8

号

主营业务

:

提供客房、餐饮、宴会及会议、租车等其他酒店类服务

经营范围

:

宾馆

(

《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6

月

28

日

);

中餐制售

(

不含须特别申报的许可项目

)

(

《餐饮服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8

月

15

日

);

会议服务

;

酒店管理服务、酒店经营管理顾问与咨询、企

业形象策划、商务信息咨询

(

不含限制项目

);

投资酒店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

历史沿革

:

中兴和泰于

2009

年

8

月

3

日成立

,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

本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

法定

代表人曾由陈健洲变更为黄达斌

,

现变更为曾力。

2012

年

6

月

26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将中兴和泰

82%

股权转让给中兴发展。

中兴和泰

2013

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

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4,617.31

万元

,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3,

969.80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137.48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3,191.22

万元。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侯为贵先生担任中兴发展的董事长

,

属于《深圳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第

(

三

)

项规定的

情形

,

中兴发展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中兴和泰为中兴发展的子公司

,

属于《深圳上市规则》第

10.1.3

条

的第

(

五

)

项规定的情形

,

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

中兴和泰为公司关联方。

3

、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中兴和泰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

本公司认为中兴和泰对于其与本公司签订的关联交易合同

均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

中兴和泰对于其与财务公司签订的关联交易合同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及签署情况

(

一

)

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

、酒店服务《采购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交易方式

本公司与中兴和泰发生的与酒店服务采购相关的关联交易方式是由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中

兴和泰或其控股子公司购买酒店住宿、会务及培训等服务。

(2)

框架协议与具体合同的关系

框架协议双方对协议项下的具体交易事项将以具体订单或合同的形式进行

,

框架协议是买卖双方

在协议有效期内签订具体合同的基础。

(3)

交易价格的确定方式

在框架协议有效期内

,

中兴和泰应向本公司定期通报中兴和泰各项服务产品的即时市场价格等信

息

;

同时

,

中兴和泰承诺向本公司出售产品

(

或服务

)

的价格不高于向其他购买中兴和泰同类产品数量相

当的用户出售产品

(

或服务

)

的价格。如果中兴和泰以更低的价格向其用量不大于本公司的其他用户提

供产品和服务时

,

这些价格同时适用于本公司。本公司在任何时候发现中兴和泰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出

售给本公司的价格高于中兴和泰出售给其他用量不大于本公司的用户时

,

有权要求中兴和泰退回差

价。

(4)

货款支付与结算方式

中兴和泰于每月

5

号前将上月的月结账单、正规税务发票送至本公司

,

本公司采用银行转账或者其

他方式向中兴和泰支付相应款项。

(5)

交易的生效条件

上述酒店服务《采购框架协议》由双方签署

,

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

有效期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2

、《房地产及设备设施租赁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中兴和泰发生的与酒店物业及相应设备设施相关的关联交易方式是由本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将自有酒店物业及相应的设备设施出租给中兴和泰或其控股子公司

,

具体租赁信息如下

:

序

号

租户 物业业主

租赁房产及设备

设施

租期 租赁费用 租赁用途 付款方式

每年租金上限（人

民币万元）

１

中兴和泰 中兴通讯

深圳大梅沙酒店：

位于深圳市盐田

区大梅沙倚云路

８

号，目前可出租面

积约

１８

，

５６９

平米

及相关设备设施。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租 金 为

６８

元

／

平方米

／

月

公寓、酒店

场所使用

每月

５

日

支付

１

，

７００

２

中兴和泰 中兴通讯

南京酒店：南京市

雨花台区软件大

道

５０

号，目前可出

租面积约

１１

，

１７９

平米及相关设备

设施。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租 金 为

４２

元人民 币

／

平米

／

月

公寓、酒店

场所使用

每月

５

日

支付

８００

３

中兴和泰 中兴通讯

上海酒店：上海市

浦东张江碧波路，

目前可出租面积

约

１９

，

６８７

平米及

相关设备设施。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租金为

１１０

元人民 币

／

平米

／

月

公寓、酒店

场所使用

每月

５

日

支付

２

，

８００

４

中兴和泰

西安中兴新

软件有限责

任公司

西安酒店：西安市

唐延南路，目前可

出 租 面 积 约

４０

，

９４２

平米及相关设

备设施。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租 金 为

４１

元人民 币

／

平米

／

月

公寓、酒店

场所使用

每月

５

日

支付

２

，

２００

合

计

７

，

５００

注

1:

中兴通讯及西安中兴新软件有限责任公司将在《房地产及设备设施租赁框架协议》项下就上

述物业具体租赁事宜与中兴和泰或其控股子公司另行签署租赁协议。

注

2:

上述租赁费中说明的租金价格包括房地产及房产内配套设备设施的每平米每月的价格。

框架协议双方对协议项下的具体交易事项将以双方或其控股子公司签署具体合同的形式进行

,

框

架协议是双方在协议有效期内签订具体合同的基础。

上述《房地产及设备设施租赁框架协议》由双方签署

,

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

有效期

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3

、《

2014

年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交易方式

:

财务公司与中兴和泰发生的与金融服务的关联交易方式是财务公司向中兴和泰或其

控股子公司提供存款及结算服务。

(2)

协议期限

:

自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生效

,

有效期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3)

交易价格的确定方式

:

①

存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存款利率执行

;

如果中国人民银行所颁布的利率不适

用

,

财务公司则按不高于其他独立金融机构同类业务利率水平向关联方支付利息

;

②

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

,

秉承“依托集团、服务产业、集中共享、规范创新”的方针向中兴通讯集团

成员单位提供各项金融服务

,

结算服务作为一项基本服务

,

财务公司均不向中兴通讯集团成员单位收

取服务费。

(4)

结算服务原则

中兴和泰或其控股子公司要求财务公司向第三方支付的款项不超过中兴和泰或其控股子公司各

自在财务的存款的前提下

,

财务公司才有义务为中兴和泰或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结算服务

,

该结算服务

不收取手续费。

(5)

交易的生效条件

:

上述《

2014

年金融服务协议》由双方签署

,

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

二

)

签署情况

酒店服务《采购框架协议》、《房地产及设备设施租赁框架协议》已由本公司与中兴和泰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签署。《

2014

年金融服务协议》已由财务公司与中兴和泰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签署。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原则

就酒店服务采购

,

双方签订的采购订单的价格是经公平磋商和根据一般商业条款而制定的。本公

司向其采购交易价格不高于中兴和泰向其他购买同类产品

(

或服务

)

数量相当的客户出售产品

(

或服务

)

的价格。

就酒店物业出租

,

出租房产及设备设施的价格是经公平磋商和根据一般商业条款而制定

,

并委托

专业地产评估机构对房屋及设备设施租赁价格进行评估。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期间本公司

向中兴和泰出租房地产及设备设施的价格是以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价为基础

,

经公平磋商后

,

根据一

般商业条款而制定

,

以确保本公司的利益。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包含房屋内的配套设施。

财务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以下原则

:

存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存

款利率执行

;

如果中国人民银行所颁布的利率不适用

,

财务公司则按不高于其他独立金融机构同类业

务利率水平向关联方支付利息。

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

,

秉承“依托集团、服务产业、集中共享、规范创新”的方针向中兴通讯集团成

员单位提供各项金融服务

,

结算服务作为一项基本服务

,

财务公司均不向中兴通讯集团成员单位收取

服务费。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在和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价格经公平磋商和根据一般商业条款而制定的

,

所有交易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中兴和泰被选定为公司的供应商

,

理由是该等关联方能持续提供本公司所需的服务

,

并以具竞争

力的价格提供优质服务。 本公司认为值得信赖和合作性强的供应商对本公司的经营是非常重要且有

益处。

按照中国相关规定

,

财务公司可以向中兴通讯集团成员提供金融服务

,

中兴和泰及其控股子公司

为中兴通讯集团成员。财务公司为中兴通讯集团成员提供金融服务

,

令其享有规模效应及灵活性

,

利用

财务公司的信贷业务

,

实现中兴通讯集团成员间资金余缺的调剂

,

实现资金使用效率的最大化。

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

,

且所发生的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及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及张曦

轲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进行了事前审阅

,

并同意将该等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相关年度最高累

计交易金额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的董事会会议上

,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

谈振辉先生及张曦轲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以上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合法且

必要

,

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

,

定价公允

,

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2

、 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3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针对上述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出具的独立意见

;

4

、本公司分别与中兴和泰签署的《房地产及设备设施租赁框架协议》及酒店服务《采购框架协议》

;

财务公司与中兴和泰签署的《

2014

年金融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A/H):000063/763� � �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1421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已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现场召开公司二

○

一三

年度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有关本次会议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本次会议的时间为

2014

年

5

月

29

日上午

9:00

至

11:00

2

、召开地点

本次会议的召开地点为公司深圳总部

A

座四楼大会议室。

3

、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召开方式。

4

、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5

、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侯为贵先生主持。

6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以下简称

“《深圳上市规则》”

)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

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会议合

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于本次会议之日

,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3,437,541,278

股

,

其中内资股

(A

股

)

为

2,807,955,833

股

,

境

外上市外资股

(H

股

)

为

629,585,445

股。

股东

(

代理人

)20

人

,

代表股份

1,294,967,954

股

,

占公司在本次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7.67%

。本公司

概无股东有权出席本次会议但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13.40

条所载须放弃表决赞成决议案的股份

,

并

无任何股东根据《深圳上市规则》及《香港上市规则》须就本次会议上提呈的决议案回避表决。其中

:

(1)

内资股

(A

股

)

股东出席情况

A

股股东

(

代理人

)19

人

,

代表股份

1,139,743,922

股

,

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0.59%

。

(2)

境外上市外资股

(H

股

)

股东出席情况

H

股股东

(

代理人

)1

人

,

代表股份

155,224,032

股

,

占公司

H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4.65%

。

此外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中国律师和公司审计师出席及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提案

(

其中普通决议案均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特别决议案均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详细表决情况请见本公告后所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表决

结果统计表》

):

普通决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三年年度报告

(

含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公司二

○

一三年年度财务报

告

)

》

;

(

二

)

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三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三

)

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三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四

)

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三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

(

五

)

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三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六

)

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三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决议内容如下

:

1

、同意由公司董事会提呈的二

○

一三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

:

以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437,

541,278

股为基数

,

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

0.3

元现金

(

含税

)

。

2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二

○

一三年度利润分配的具体事宜。

(

七

)

逐项审议通过《公司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决议具体内容如下

:

7.1

审议通过《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

230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

决议内容如下

:

1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

230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上述综合

授信额度为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的金额

,

最终确定的金额以银行同意的金额为准。

2

、 同意授权董事会可以在不超过前述

230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决议期限的范围内依据

公司需要或与银行的协商结果调整授信额度的具体内容和具体授信期限

,

授权董事会以及董事会授权

的其他人士与银行协商并签署与前述综合授信相关的所有授信协议、 融资协议和其他相关法律合同

及文件

,

办理与该等协议相关的其他事宜。

此决议自二

○

一三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1)

下一笔新的授信额度得到批复

,

或

(2)2015

年

6

月

30

日两者中较早之日止

,

对在此期限和额度内单笔融资业务的申请都有效。除非额外需求

,

今后公

司将不再出具针对该额度内不超过该额度金额的单笔融资业务申请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 同时

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侯为贵先生或侯为贵先生授权的有权签字人签署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7.2

审议通过《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

125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

决议内容如下

:

1

、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

125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上述

综合授信额度为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的金额

,

最终确定的金额以银行同意的金额为准。

2

、 同意授权董事会可以在不超过前述

125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决议期限的范围内依据

公司需要或与银行的协商结果调整授信额度的具体内容和具体授信期限

,

授权董事会以及董事会授权

的其他人士与银行协商并签署与前述综合授信相关的所有授信协议、 融资协议和其他相关法律合同

及文件

,

办理与该等协议相关的其他事宜。

此决议自二

○

一三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1)

下一笔新的授信额度得到批复

,

或

(2)2015

年

6

月

30

日两者中较早之日止

,

对在此期限和额度内单笔融资业务的申请都有效。除非额外需求

,

今后公

司将不再出具针对该额度内不超过该额度金额的单笔融资业务申请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 同时

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侯为贵先生或侯为贵先生授权的有权签字人签署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7.3

审议通过 《公司拟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

60

亿美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

决议内容如下

:

1

、同意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

60

亿美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上述综合

授信额度为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的金额

,

最终确定的金额以银行同意的金额为准。

2

、同意授权董事会可以在不超过前述

60

亿美元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决议期限的范围内依据公司需

要或与银行的协商结果调整授信额度的具体内容和具体授信期限

,

授权董事会以及董事会授权的其他

人士与银行协商并签署与前述综合授信相关的所有授信协议、 融资协议和其他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

办理与该等协议相关的其他事宜。

此决议自二

○

一三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1)

下一笔新的授信额度得到批复

,

或

(2)2015

年

6

月

30

日两者中较早之日止

,

对在此期限和额度内单笔融资业务的申请都有效。除非额外需求

,

今后公

司将不再出具针对该额度内不超过该额度金额的单笔融资业务申请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 同时

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侯为贵先生或侯为贵先生授权的有权签字人签署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

八

)

逐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二

○

一四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

决议内容如下

:

8.1

同意公司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担任公司二

○

一四年度境内财务报告审

计机构

,

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二

○

一四年度的

财务报告审计费用

;

8.2

同意公司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二

○

一四年度境外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

并授权董事

会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二

○

一四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费用

;

8.3

同意公司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担任公司二

○

一四年度内控审计机构

,

并

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二

○

一四年度的内控审计

费用。

(

九

)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申请二

○

一四年衍生品投资额度的议案》

,

决议内容如下

:

同意授权公司针对本公司外汇风险敞口采取动态覆盖率对冲

,

进行净额不超过折合为

30

亿美元额

度的保值型衍生品投资

(

此额度在授权有效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

。本次授权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结束或股东大会修改或撤销本次授权时二者较早日期止有效。

(

十

)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中兴通讯

(

香港

)

有限公司债务性融资相关事项的议案》

,

决议内容如下

:

10.1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兴通讯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兴香港”

)

境外中长期债务性融

资提供担保

,

具体如下

:

(a)

同意公司为中兴香港境外中长期债务性融资

(

包括但不限于银团贷款、银行授信、发行企业债券

等方式

)

提供金额不超过

6

亿美元

(

或不超过

40

亿元人民币

)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担保期限不超过五年

(

自债务性融资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期限

)

。

(b)

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侯为贵先生或侯为贵先生授权的有权代表可以在不超过前述担保额

度以及担保期限的范围内依据中兴香港与债务融资相关方的协商结果确定具体的担保金额和具体的

担保期限

,

并与债务融资相关方协商并签署与前述担保相关的所有担保协议和其他相关法律合同及文

件

,

办理与该等担保相关的其他事宜。

10.2

同意授权中兴香港为其中长期债务性融资择期进行名义本金不超过

6

亿美元的利率掉期业

务

,

利率掉期交易期限与中长期债务性融资期限相匹配。

特别决议案

(

十一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二

○

一四年度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决议内容如下

:

1

、在依照下列条件的前提下

,

授予董事会于有关期间无条件及一般权力

,

单独或同时分配发行及

处理本公司内资股及境外上市外资股

(

下称「

H

股」

)

的额外股份

(

包括可转换为公司内资股及

/

或

H

股股

份的证券

),

以及就上述事项作出或授予要约、协议或购买权

:

I.

除董事会可于有关期间

(

定义见下文

)

内作出或授予要约、协议或购买权

,

而该要约、协议或购买

权可能需要在有关期间结束后进行或行使外

,

该授权不得超越有关期间

;

II.

董事会批准分配及发行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分配及发行

(

不论依据购买权或其它方式

)

的内

资股及

H

股的股本面值总额

(

以下简称“发行额”

)

各自不得超过于股东大会通过本决议案的日期本公司

已发行的内资股及

H

股的股本总面值的

20%,

但董事会批准的

(i)

供股

(

定义见下文

)

或

(ii)

本公司不时采纳

以授予或发行予本公司及

/

或其任何附属公司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

或雇员之股份或购买本

公司股份之权利之任何购买权计划或类似安排而发行之股份不包括在前述发行额之中

;

及

III.

董事会仅在符合

(

不时修订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

,

及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

或其它有关的中国政府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方会行使上

述权力

;

2

、就本决议案而言

:

「有关期间」指由本决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最早之日期止的期间

:

I.

在本决议案通过后

,

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结束时

;

II.

在本决议案通过后十二个月届满之日

;

或

III.

于股东大会上通过本公司特别决议案以撤消或更改本决议案所授予之权力之日

;

及

「供股」指根据向本公司所有股东

(

任何居住于法律上不容许本公司向该股东提出该等要约的股东

除外

)

及

(

在适当的情况下

)

有资格获该要约的本公司之其它股本证券持有人发出的要约

,

按其现时所持

有的股份或其它股本证券的比例

(

唯无须顾及碎股权利

)

分配及发行本公司的股份或其它将会或可能

需要进行股份分配及发行的证券

;

3

、董事会根据本决议案第

1

段决议发行股份

(

包括可转换为公司内资股及

/

或

H

股股份的证券

)

的前

提下

,

授权董事会批准、签订、作出、促使签订及作出所有其认为与该发行有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契约

和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的时间及地点

,

拟发行新股的类别及数目

,

股份的定价方式及

/

或发行价

(

包括价格范围

),

向有关机构提出所有必要的申请

,

订立包销协议

(

或任何其它协议

),

厘定所得款项的用

途

,

及于中国、香港及其它有关机关作出必要的备案及注册

,

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本决议案第

1

段发行股

份而实际增加的股本向中国有关机构登记增加的注册资本

);

及

4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章程》做出其认为合适的修改

,

以增加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反映本公司在进

行本决议案第

1

段中预期的分配发行本公司股份后

,

本公司的新股本结构。

(

十二

)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相应修改

<

公司章程

>

有关条款的议案》

,

决议内容如下

:

1

、同意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新能源发电及应用系统的技术设计、开发、咨询、服务”

;

2

、同意依法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

,

修订内容具体如下

:

原条文 修改后条文

第十四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

准。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生产程控交换系统、多媒体通讯

系统、通讯传输系统；研制、生产移动通信系统设备、卫星通

讯、微波通讯设备、寻呼机，计算机软硬件、闭路电视、微波

通信、信号自动控制、计算机信息处理、过程监控系统、防灾

报警系统等项目的技术设计、开发、咨询、服务；铁路、地下

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公路、厂矿、港口码头、机场的有线无

线通信等项目的技术设计、开发、咨询、服务（不含限制项

目）；电子设备、微电子器件的购销（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

品）；承包境外及相关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

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进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

的劳务人员；电子系统设备的技术开发和购销（不含限制项

目及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按贸发局核

发的资格证执行）；电信工程专业承包（待取得资质证书后

方可经营）；自有房屋租赁。公司可根据国内外市场的变化、

业务发展和自身能力，经股东大会和有关政府部门批准后，

依法变更经营范围和调整经营方式。

第十四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

准。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生产程控交换系统、多媒体通讯

系统、通讯传输系统；研制、生产移动通信系统设备、卫星通

讯、微波通讯设备、寻呼机，计算机软硬件、闭路电视、微波

通信、信号自动控制、计算机信息处理、过程监控系统、防灾

报警系统、新能源发电及应用系统等项目的技术设计、开

发、咨询、服务；铁路、地下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公路、厂矿、

港口码头、机场的有线无线通信等项目的技术设计、开发、

咨询、服务（不含限制项目）；电子设备、微电子器件的购销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承包境外及相关工程和境内

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进出口，对

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的劳务人员；电子系统设备的技

术开发和购销（不含限制项目及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

营进出口业务（按贸发局核发的资格证执行）；电信工程专

业承包（待取得资质证书后方可经营）；自有房屋租赁。公司

可根据国内外市场的变化、业务发展和自身能力，经股东大

会和有关政府部门批准后，依法变更经营范围和调整经营

方式。

3

、由于变更经营范围需要在工商机关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

因此增加的具体经营范围以最终在工

商部门备案的经营范围为准

,

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经营范围变更、《公司章程》修改相关的具体

事宜。

在本次会议上

,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作了《二

○

一三年度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

本公司委任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见证律师、两名股东代表、两名监事代表担任本次会议

的点票监察员。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君合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张愉庆律师、魏伟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

北京市君合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认为

,

本公司二

○

一三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形成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三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三年度股东大会文件

;

2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三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3

、北京市君合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三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30日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

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

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

比例

普通决议案（

１０

项）

１

公司二

○

一三年年度

报告 （含经境内外审

计机构审计的公司二

○

一三年年度财务报

告）

总计

１

，

２９４

，

８４８

，

５５４ ９９．９９４６％ ６９

，

６００ ０．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０００％

内资股

（

Ａ

股）

１

，

１３９

，

７４３

，

９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境外上

市外资

股（

Ｈ

股）

１５５

，

１０４

，

６３２ ９９．９５５１％ ６９

，

６００ ０．０４４９％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公司二

○

一三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总计

１

，

２９４

，

８４８

，

５５４ ９９．９９４６％ ６９

，

６００ ０．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０００％

内资股

（

Ａ

股）

１

，

１３９

，

７４３

，

９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境外上

市外资

股（

Ｈ

股）

１５５

，

１０４

，

６３２ ９９．９５５１％ ６９

，

６００ ０．０４４９％ ０ ０．００００％

３

公司二

○

一三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

总计

１

，

２９４

，

８４８

，

５５４ ９９．９９４６％ ６９

，

６００ ０．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０００％

内资股

（

Ａ

股）

１

，

１３９

，

７４３

，

９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境外上

市外资

股（

Ｈ

股）

１５５

，

１０４

，

６３２ ９９．９５５１％ ６９

，

６００ ０．０４４９％ ０ ０．００００％

４

公司二

○

一三年度总

裁工作报告

总计

１

，

２９４

，

８４８

，

５５４ ９９．９９４６％ ６９

，

６００ ０．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０００％

内资股

（

Ａ

股）

１

，

１３９

，

７４３

，

９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境外上

市外资

股（

Ｈ

股）

１５５

，

１０４

，

６３２ ９９．９５５１％ ６９

，

６００ ０．０４４９％ ０ ０．００００％

５

公司二

○

一三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总计

１

，

２９４

，

８４８

，

５５４ ９９．９９４６％ ６９

，

６００ ０．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０００％

内资股

（

Ａ

股）

１

，

１３９

，

７４３

，

９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境外上

市外资

股（

Ｈ

股）

１５５

，

１０４

，

６３２ ９９．９５５１％ ６９

，

６００ ０．０４４９％ ０ ０．００００％

６

公司二

○

一三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总计

１

，

２９４

，

９６７

，

９５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内资股

（

Ａ

股）

１

，

１３９

，

７４３

，

９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境外上

市外资

股（

Ｈ

股）

１５５

，

２２４

，

０３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７

公司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７．１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申请

２３０

亿元人民

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总计

１

，

２９４

，

３９９

，

５４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内资股

（

Ａ

股）

１

，

１３９

，

７４３

，

９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境外上

市外资

股（

Ｈ

股）

１５４

，

６５５

，

６２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７．２

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分行申请

１２５

亿元

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总计

１

，

２９４

，

３９９

，

５４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内资股

（

Ａ

股）

１

，

１３９

，

７４３

，

９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境外上

市外资

股（

Ｈ

股）

１５４

，

６５５

，

６２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７．３

公司拟向国家开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分行申请

６０

亿美元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计

１

，

２９４

，

３９９

，

５４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内资股

（

Ａ

股）

１

，

１３９

，

７４３

，

９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境外上

市外资

股（

Ｈ

股）

１５４

，

６５５

，

６２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８

公司关于聘任二

○

一四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１

公司拟续聘安永华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二

○

一四年度境内财

务报告审计机构，并

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

具体情况确定安永华

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二

○

一

四年度的财务报告审

计费用

总计

１

，

２９４

，

８４４

，

７５４ ９９．９９０５％ １２３

，

２００ ０．００９５％ ０ ０．００００％

内资股

（

Ａ

股）

１

，

１３９

，

７４３

，

９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境外上

市外资

股（

Ｈ

股）

１５５

，

１００

，

８３２ ９９．９２０６％ １２３

，

２００ ０．０７９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８．２

公司拟续聘安永会计

师事务所担任公司二

○

一四年度境外财务

报告审计机构，并授

权董事会根据审计具

体情况确定安永会计

师事务所二

○

一四年

度的财务报告审计费

用

总计

１

，

２９４

，

８４４

，

７５４ ９９．９９０５％ １２３

，

２００ ０．００９５％ ０ ０．００００％

内资股

（

Ａ

股）

１

，

１３９

，

７４３

，

９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境外上

市外资

股（

Ｈ

股）

１５５

，

１００

，

８３２ ９９．９２０６％ １２３

，

２００ ０．０７９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８．３

公司拟续聘安永华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二

○

一四年度内控审

计机构，并授权董事

会根据审计具体情况

确定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二

○

一四年度的

内控审计费用

总计

１

，

２９４

，

６３４

，

７５４ ９９．９７４３％ ３３３

，

２００ ０．０２５７％ ０ ０．００００％

内资股

（

Ａ

股）

１

，

１３９

，

７４３

，

９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境外上

市外资

股（

Ｈ

股）

１５４

，

８９０

，

８３２ ９９．７８５３％ ３３３

，

２００ ０．２１４７％ ０ ０．００００％

９

公司关于申请二

○

一

四年衍生品投资额度

的议案

总计

１

，

２９４

，

７３２

，

７４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内资股

（

Ａ

股）

１

，

１３９

，

７４３

，

９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境外上

市外资

股（

Ｈ

股）

１５４

，

９８８

，

８２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

关于中兴通讯（香港）有限公司债务性融资相关事项的议案

１０．１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

兴通讯（香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兴香

港”）境外中长期债务

性融资提供担保

总计

１

，

２９４

，

９６７

，

９５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内资股

（

Ａ

股）

１

，

１３９

，

７４３

，

９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境外上

市外资

股（

Ｈ

股）

１５５

，

２２４

，

０３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

授权中兴香港为其中

长期债务性融资择期

进行名义本金不超过

６

亿美元的利率掉期

业务，利率掉期交易

期限与中长期债务性

融资期限相匹配

总计

１

，

２９４

，

９６７

，

９５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内资股

（

Ａ

股）

１

，

１３９

，

７４３

，

９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境外上

市外资

股（

Ｈ

股）

１５５

，

２２４

，

０３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特别决议案（

２

项）

１１

关于公司申请二

○

一

四年度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总计

１

，

１６９

，

７２１

，

２９１ ９０．３２８２％ １２５

，

２４６

，

６６３ ９．６７１８％ ０ ０．００００％

内资股

（

Ａ

股）

１

，

１３８

，

０４４

，

９０７ ９９．８５０９％ １

，

６９９

，

０１５ ０．１４９１％ ０ ０．００００％

境外上

市外资

股（

Ｈ

股）

３１

，

６７６

，

３８４ ２０．４０６９％ １２３

，

５４７

，

６４８ ７９．５９３１％ 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２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

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有关条款的议案

总计

１

，

２９３

，

９７９

，

７２４ ９９．９２３７％ ９８８

，

２３０ ０．０７６３％ ０ ０．００００％

内资股

（

Ａ

股）

１

，

１３９

，

７４３

，

９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境外上

市外资

股（

Ｈ

股）

１５４

，

２３５

，

８０２ ９９．３６３４％ ９８８

，

２３０ ０．６３６６％ ０ 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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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1武钢债” 2014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公司

"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本公司

2012

年

3

月发行的

"

武汉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

进行了跟踪评级。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

础上， 于

2014

年

5

月

26

日出具了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

2014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

//www.sse.com.cn

）， 维持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的信

用等级为

AAA

，维持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评级展望稳定。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30日

股票代码：600103� � �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2014-042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出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5

月

29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所持兴业银行

（

601166

）股票

861,820

股，占其总股本的

0.0045%

，成交均价为

9.95

元

/

股。截止

2014

年

5

月

29

日，公司持有兴业银行股票余额为

2,252,180

股，占其总股本的

0.0118%

。经初步

测算，上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股票）出售预计增加公司当期收益约

710

万元。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088�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14-027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未履行完毕承诺事项的进展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2

月

15

日披露了《关于未履行完毕承

诺事项的公告》（临

2014-004

）。根据本公司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神华集团

"

）签署的

《避免同业竞争协议》、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相关内容，神华集团尚有部分资产未注入本公司。

本公司已获委托管理神华集团的现有资产和业务的日常运营。

截至本公告日，神华集团和本公司正在按《避免同业竞争协议》、本公司

A

股招股说明书

相关内容及神华集团相关资产的实际运营情况持续推进规范落实承诺事项的有关工作。本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本事项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证券代码：000758� � � �公告编号：2014-025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子公司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

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近期获得相关政府补贴

2,281

万元。

根据 《赤峰市红山区财政局关于对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拨付支持发展资金的通知》

（赤红财字

[2014]4

号），赤峰市红山区政府对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拨付专项资金

2,281

万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前述

2,281

万元资金将计入公司当期损益，并增加公

司

2014

年度上半年利润。上述会计处理最终仍须以公司外聘财务审计机构确认后的审计结

果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2504� � � �证券简称：东光微电 编号：2014-037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预案》及相关议案，并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披露了《江苏东光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公告，公司股

票已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开市起复牌，并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进展公告》。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公司聘请的有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地推进本次资产重组相关工

作，其中审计及评估机构对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相关

工作已基本完成；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正在准备和完善相关文件。待上述工作完成后，公司

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同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

文件。待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及时发出召开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股东大

会通知。

二、特别提示

1．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

的有关规定，公司在发出召开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将每三十日发布一次

进展公告。

2.

公司

2014

年

3

月

31

日披露的《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第八节

"

本次交易的报批事项及风险提示

"

中已充分说明了本次交

易的相关风险，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3.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

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组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4．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涉及公司的相关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077� � � �证券简称：和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4-32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5

月

26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贺正刚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选举贺正刚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相关规定，经董事长提名，选举刘滔先生、李正

先先生、王军先生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刘滔先生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3077� � � �证券简称：和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4-33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

方式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

2014

年

5

月

26

日通过专人送达方式送达

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监事缪成云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

3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以记名

书面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监事会研究决定，选举缪成云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5月29日


